
6.2.1 场地与公共交通站点联系便捷，评价总分值为 8 分，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

分并累计： 

1 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不超过 500m，或到达轨道交通

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800m，得 2 分；场地出入口到达公共交通站点的步行距离

不超过 300m，或到达轨道交通站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500m，得 4 分； 

2 场地出入口步行距离 800m 范围内设有不少于 2 条线路的公共交通站点，

得 4 分。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本条是在第 6.1.2 条基础上进一步评价的得分条件，明确了对公交站点、轨

道交通站点以及多条公交线路站点的评分条件，本条所指公共交通站点包括公共

汽车站和轨道交通站。建设项目应结合周边交通条件合理设置出入口（具体可见

本细则第 6.1.2 条内容）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预评价查阅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图、场地周边公共交通设施布局示意图

等规划设计文件，重点审核场地到达公交站点的步行线路、场地出入口到达公交

站点的距离以及公交线路的设置情况。 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重点审核建设项目场地出入口与公交

站点的实际距离、公交线路的设置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。投入使用的项目，尚应

提供公共交通站点的影像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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